
立法會 CB(1)2364/01-02 號文件

C S O / A D M  C R  3 / 1 1 3 6 / 0 2 電 話  T e l : 2 8 1 0  2 2 0 5
傳 真  F a x : 2 5 3 7  2 2 5 6

香港中區

昃臣道 8 號

立法會大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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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經辦人：馬海櫻女士 )

馬女士：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二零零二年七月三 日特別會議的跟進工作

我們收到你二零零 二年七月四日的來信。

在 七 月三 日 的 公務 員 及資 助 機 構員 工 事務 委 員 會特 別 會議 席 上 ，

有 議 員 質 疑 《 法 定 及 其 他 機 構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薪 酬 檢 討 最 後 報 告 》

(下稱《最後報告 》 )內數據的可靠程度，尤其是第六部分圖表 1 0 (a )所
列的數據。我們希 望在此解釋顧問公司如何得出有關資料。

議 員 會注 意 到 ，顧 問 公司 為 納 入檢 討 範圍 內 的 十間 機 構， 逐 一 編

製 了 兩 個 圖 表 ， 載 於 《 最 後 報 告 》 的 第 六 部 分 。 為 每 間 機 構 編 製 的 第

一 個 圖 表 ， 撮 列 顧 問 公 司 就 選 定 對 照 公 司 進 行 調 查 時 蒐 集 的 薪 酬 數 據

的 “中 位 值 ”。 第 二 個 圖 表 撮 列 顧 問 公 司 根 據 調 查 數 據 及 《 最 後 報 告 》

所闡述的調整原則 而制訂的建議薪酬安排。

在 按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的一 組 數 據 中 ， 居 中 的 數值 即 為 “中 位 值 ”。 在

此研 究 內 ， 顧 問 公 司 選 擇 以 中 位 值作 為 衡 量 市 場 薪 酬 安 排 的 標 準 ， 而

不 採 用 平 均 數 。 這 是 因 為 即 使 有 一 兩 間 對 照 公 司 採 用 極 端 的 薪 酬 政

策，它們因為排列 在兩端，對中位值造成的影響也會較小。



以下所述可以說明 這點。《最後報告》圖表 1 0( a )  載 列 與九廣鐵

路 公 司 相 關 的 對 照 公 司 薪 酬 數 據 中 位 值 。 就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一

職 而 言 ， 顧 問 公 司 曾 研 究 19 間 對 照 公 司 相 若 職 位 的 薪 酬 安 排 。 有 關

的 19 名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中 ， 過 半 數 在 研 究 期 間 並 無 獲 得 任 何 ”長 期 獎

勵 ”。因此，這組 數據的 “中位值 ”， 即 在調查涵蓋的 1 9 個 職 位薪酬安

排 中 位 處 在 排 列 中 間 的 ， 亦 反 映 了 沒 有 任 何 “長 期 獎 勵 ”。 基 於 這 一

點，圖表 10 ( a )所 顯示的相應數值是 0 元 。

至 於 下 一 層 職 位 ， 即 圖 表 10 ( a )所 列 的 “ 高 級 總 監 ” ， 顧 問 公 司

曾 就 12 間 對 照 公 司 內 的 相 若 職 位 進 行 研 究 。 這 些 公 司 中 ， 佔 大 部 分

有 向 這 個 層 次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提 供 一 些 “ 長 期 獎 勵 ” ， 而 這 一 組 “ 長

期獎勵”數據的“ 中位值”是 11 9 , 00 0 元 。

顧 問 公司 也 同 樣就 15 間 對照 公 司 進 行 研 究 ，以 便 與 九廣 鐵 路 公

司 的 第 三 層 管 理 人 員 或 “ 總 監 ” 作 一 比 較 。 由 於 1 5 位 高 層管理 人 員

中 ， 有 超 過 一 半 在 檢 討 期 間 並 無 獲 得 任 何 長 期 獎 勵 ， 這 一 組 數 據 的

“中位值”是 0 元 。

私 營 機構 的 薪 酬政 策 及做 法 ， 是多 種 多樣 的 。 部分 高 層管 理 人 員

的 薪 酬 條 件 不 包 括 任 何 “ 長 期 獎 勵 ” 或 “ 津 貼 ” 成 分 ， 這 種 做 法 並 非

不 常 見 。 視 乎 有 關 職 位 所 需 的 專 長 或 職 能 及 職 責 而 定 ， 私 人 公 司 可 能

會 為 較 低 層 的 選 定 管 理 人 員 提 供 看 似 更 具 吸 引 力 的 薪 酬 安 排 。 雖 則 如

此 ， 各 位 議 員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《 最 後 報 告 》 臚 列 的 對 照 組 別 數 據 ， 只 反

映了選定私人公司 在檢討期間所採納的薪酬做法。

我 們 希 望 以 上 背 景 資 料 對 各 位 議 員 有 幫 助 。 至 於 議 員 的 其 他 提

問 ， 如 納 入 檢 討 範 圍 的 十 間 機 構 各 自 向 負 責 其 事 務 的 局 長 所 提 交 的 報

告 ， 以 及 這 些 機 構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合 約 屆 滿 日 期 等 ， 我 們 將按照 七

月 三 日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議 定 ， 在 六 個 月 後

向事務委員會作出 匯報。

行政署長

(陳選堯          代行 )

二零零二年七月二 十五日


